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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我司自愿申请列入贵署材料设备参考目录，并自愿遵守贵

署材料设备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现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一、我司完全理解并自愿接受贵署材料设备参考目录管理

制度及其他配套制度的相关要求。

二、我司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以及《深圳经济特区建

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坚守廉洁自律底线，自觉抵制商业贿赂、依法

行事，同时加强对员工的廉政教育。一旦在项目建设应用中存

在或变相存在违反廉政纪律行为，我司自愿接受贵署作出的处

理。

三、我司承诺在参与贵署参考目录供应商管理过程中提供

资料真实、合法、有效，没有任何伪造、变造资料或通过欺骗、

蒙混等非法及不正当手段获得相关资料的行为。如存在上述情

形，我司无条件接受贵署将不诚信信息纳入相关信用系统，无

条件接受贵署作出的暂停使用、不再列入参考目录等处理方式，

同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司自行承担。

四、我司承诺在不低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前提下，供

货质量不低于我司申报参考目录时提供的企业标准及其他产品

质量标准，响应贵署招标文件及相关技术性能要求，提供优质

惠价产品，不与其他供应商形成价格联盟，在服务过程中不弄



虚作假、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缩量瘦身。

五、我司承诺积极配合贵署做好询价工作，在贵署项目概

预算编制、招标或变更询价时，及时并实事求是为项目报价。

六、我司承诺配合贵署开展材料设备样板基地展陈和信息

化展示工作，及时填报有关数据和信息并确保准确无误，必要

时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七、我司承诺积极配合贵署开展货物工厂监造、到货验收、

产品质量抽查、投诉调查等工作。

八、我司承诺在参与贵署参考目录供应商管理过程中，为

贵署项目提供的产品按照我司所申报的生产工厂及时供货，为

原厂原包装，且产品须符合最新颁发的国家、行业标准或我司

申报的更高企业标准。我司对品牌及产品质量安全承担责任，

如存在不诚信行为，我司接受贵署将不诚信信息纳入相关信用

系统，接受贵署作出的处理。

九、我司承诺积极配合贵署推行材料设备数字化转型相关

工作，及时向贵署申报产品图片、产品系列、产品 BIM 模型、

具体的生产地址、市场参考价等产品信息，并同意在贵署电子

化参考目录内公示，如未能积极配合，我司接受贵署相关的处

理结果。

十、我司承诺安排专人与贵署对接联系，遵守贵署实名制

管理规定，积极配合贵署编制产品技术性能要求、提供技术支

持；对接联系人为我司正式员工，当公司名称、品牌名称、商

标、商标持有人、产品实际生产地、对接联系人等发生变化时，

我司承诺在 30 天内书面向贵署报备，并提交我司加盖公章的相



应书面资料。

十一、在参考目录供应商管理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我司将

首先通过贵署公示的联系方式进行咨询并寻求解决路径。

十二、我司完全理解并自愿接受《供应商承诺书》中的内

容和要求。

十三、我司同意将《供应商承诺书》公布在贵署的招标文

件中，我司授权的销售商和代理商，也自愿接受并执行《供应

商承诺书》中的约定和要求。

十四、在贵署发布最新版本的《供应商承诺书》后，我司

将于规定时间内向贵署提交我司盖章签署的最新版本的《供应

商承诺书》。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